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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中的区分效力

李国强，李　 敏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６）

　 　 摘要：采用区分效力的登记模式可以明确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权利归属，从而排他地保护权利。 海洋资源确

权登记没有直接设权的功能，但作为权利外观具有推定力与公信力。 各种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实质是国家法律授

权下的行政事实确认行为。 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在权利设立中采登记生效主义，在非基于法律行为的权利变动中仅

发生影响处分的效果。 登记区分效力一方面需依托规则解释形成关联的登记体系，另一方面需配合不动产登记与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作出调适。 此外，采用观念化的客体特定标准能纾解海洋资源难以特定的问题，达成“共同

但有区分”的海洋资源登记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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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禀赋差异使得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内容、程序和效力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登记的特征与

限制，导致不动产登记与海洋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复杂。 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现实登记中，对应

规则设定分散、规范层级参差不一，对于海域使用权、渔业权、矿业权、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等没有统一的登记

制度，只能将之类推不动产登记制度予以适用。 以“动产 ／不动产”作为登记的区分标准已然不适合海洋这

种特殊形态的资源财产类型。 海洋资源虽然不是典型的不动产，但由于其具备特殊的登记原因，①可将其纳

入可登记财产的范围，进而根据权利变动情形区分不同的登记效力。 针对海洋资源这类特殊形态的财产有

必要进行登记规则的具化设计，对《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等相关规范进

行解释与评鉴，守其该守、变其该变，从整体上协调与平衡权利主体的登记利益，为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效力

构建寻找可行的规范逻辑。

一、海洋资源确权登记行为的性质辨析

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各项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②取得要经过一个特别的行政审批程序，很多学

者简单地认为这些权利取得来自行政许可，③利用海洋资源权利的登记行为就是一种行政许可的结果，将二

者混为一谈。 归根结底此种误解是没有厘清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性质所致，其背后蕴含着“国家所有权的

实现与公法介入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待深入深究。 厘清海洋资源确权登记行为的性质是研究其区分效力

的基础和前提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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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４⁃１８
基金项目：２０２０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自然资源利用的权利体系研究”（２０ＡＦＸ０１７）
作者简介：李国强，男，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敏，女，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海洋资源是存在于海洋领域的自然资源的范围统称，既包括被归类为不动产的海域，也包括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其他种类海洋资源，

如渔业资源、矿产资源等。 登记可以明确其财产权属的划分，同时便于对海洋资源的行政管理。
笔者使用的“各项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是广义上参与市场化的各类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总称，包括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海域使用

权、渔业权、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等，以及根据中国法律和参与的国际公约、协议等享有的开发利用深海区域资源的权利。
作为自然资源类型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源于行政许可，多见于公法领域学者的研究。 参见陈春生：《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二）》，元

照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１８ 页；黄锡生：《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７０ 页；王克稳：《行政许可中特许权的物
权属性与制度构建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７ 页；王克稳：《论公法性质的自然资源使用权》，载《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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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资源登记中审批与行政许可的程序叠合

在研究各种海洋资源利用权利登记之前，有必要将登记流程（审批、许可、登记）作清晰切割。 审批是权

利登记的前置程序，登记是审批的程序延伸。 同时，在海洋资源利用中审批不完全等同于行政许可，可以说

审批的内容之一是许可。 二者的等同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即符合外部审批或许可类审批事项时才能划等号。
“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私主体所追求的经济价值具有正相关性，实现其经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保护

了其生态价值，其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同增同减。 但是，如果这种与生态价值具有正相关性的经济价值不是

私主体所追求的目的，就无法保证该自然资源归私人所有能够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①为了在利用过程中

实现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平衡，行政主管部门对权利人的权利行使进行了约束———须经过审批、登记等行为，
赋予海洋资源利用行为以形式合法性。 由于审批与许可均为行政行为的程序性事项，实践中经常将二者混

淆。 对于行政审批与许可的关系，目前存在同一说②和不同说③两种学说。 行政审批是行政许可的上位概

念，行政许可是在简政放权的政策目标下为了精简审批项目数量而产生的制度分化结果。 “行政审批，在我

国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行政现象，它广泛适用于行政管理活动中，是政府干预经济及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手

段。”④从运作实践考察，行政审批包括内部审和外部审，行政许可属于外部审的范畴，其外延要小于行政审

批。 只有属于行政许可程序中的一个环节的审批才能与许可等同视之。⑤ 中国目前并没有独立的行政审批

法，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有批准（批复）、核准（包括许可、确认

等）、备案、审核（核转）等形式。 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取得正是处于审批与许可交汇点，即外部审批

的范畴，同时，这种审批带有许可内容，因此在不同海洋资源利用的规范中会出现不同称谓。⑥ 现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等涉海规范使用

“审批”“批准”字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简称《渔业法》）使用“许可”字样。⑦ 将“审批”这一带有

强烈行政管理色彩的非法学专业术语引入私法适用语境，在法条文义上引起对其程序的延伸———登记行为

理解的逻辑自洽性不足。 因此，私法领域应对登记性质进行重新释义，避免造成概念不清、适用混乱。
（二）登记为行政事实确认行为

１．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属于行政行为

从主体关系视角理解，从事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源自国家行政主管机关的“授予”，审批作为行政

授益行为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登记则是这一关系的进一步延伸———即代表国家公权力

的登记机关和海洋资源利用私主体之间形成事实上确认的关系。 这种行政关系彰显了公法行为介入私法的

干预特征。 现行私法中关于登记的规定也可窥见其行政性质。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

典》）第 ２１０ 条明确授予登记机构进行登记的权限，而第 ２１３ 条又列举了登记机构禁止从事的职责范围，对
这种授权的权限进行了禁止性的限制，形成“授权＋限权”的效果模式。 这与公法中“法无授权即禁止”理念

一致，其中指涉价值在于，对登记机关行使公权力的行为，私法应当秉持谦抑性态度，防止公权力滥用。 此

外，从登记目的分析，对海洋资源进行登记是为了在交易中维护经济秩序和市场安全，这一目的背后蕴含的

是国家法定资源财产权益的自由实现。 严格来讲，登记制度是一种权利人享有海洋资源相关财产权益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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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先：《环境保护视野下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类型选择》，载《中州学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第 ５５ 页。
同一说认为，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是等同关系。 参见李延吉：《立法视野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范式重构》，载《浙江学刊》 ２０１６ 年

第 ５ 期，第 １５６⁃１５７ 页。
不同说认为，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不完全等同。 参见许安标：《〈行政许可法〉的调整对象》，载《行政法学研

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 页；郭树兵：《浅谈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从〈河北省行政许可条例〉说起》，载《公民与法治》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５ 期，
第 ２１ 页。

王克稳：《我国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关系的重新梳理与规范》，载《中国法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第 ６０ 页。
参见许安标：《〈行政许可法〉的调整对象》，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 页。
从范围划分，审批可分为内部审批与外部审批，行政许可落于外部审批的范畴；从内容划分，审批可分为许可类审批与非许可类审批，

行政许可属于许可类的审批事项。 笔者所研究的开发利用各种海洋资源的权利取得，是建立在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交叉重合范围内形成的等
同关系基础上。

虽然立法层面没有明确“行政审批”的概念，但也不应将各类涉海规范中的“审批”限缩解释为“许可”行为，“审批”与“许可”是有条
件的等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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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机制，与行政审批形成制约与平衡。 据此，登记行为的性质更符合行政行为。①

２．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属于行政事实确认行为

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属于行政行为中的事实确认行为，是行政审批的一种程序延伸或外化表现形式，而非

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
第一，登记不具有行政审批的赋权功能。② 在利用海洋资源的理论③和实践④中都有将登记与行政审批

行为等同视之的情况，即将登记与行政审批行为视为公权力介入私法的一体化表现形式，二者均为行政法上

的程序性事项。 有学者提出“海域使用权登记行为与使用权许可行为性质不同”。⑤ 笔者赞成将二者区分理

解。 因为在区分立场下更能说明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公示的终极目的———在确保登记主体行使权利的自由并

免受利益侵害的同时，实现国家对具有用益性质的特许物权的认可证明。 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实质上是一种

事实确认而非法律确认。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６１ 条已经分别将行政许可、登记并列列举

为可提起的行政诉讼事项，足矣证明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
第二，登记不具有行政确权的证实功能。 登记不代表确认享有某项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 登记是为了

确证主体内外权利义务关系，在此过程中并未直接创设私法上新的权利，而是以对外公示的方法产生一种对

世效果。 登记不是权利创设的原因，而是一种权利对外公示的方法。 如果登记是为了明确权利人名下海洋

资源财产权利的真实归属，那么此时的登记机关便负有实质性审查义务，然而在《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１６
条、《渔业法》第 １１ 条第 １ 款、《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第 １１ 条和第 １２ 条中，均未规定以提交申

请材料的具体内容是否真实的实质审查为标准，实践中较多采用的是提交的申请书面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的

形式审查标准。 因此，这种登记最多只能证明形式上的真实。 有学者认为登记的作用在于对财产权属法律

关系的确认，是对权利人拥有财产权利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明。⑥ 但事实上，登记功能所发挥的作用要远

大于对各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证明。 从权源的生成层次追溯，利用海洋资源的权

利来自于民法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而民法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又可追溯至宪法上自然资源全民所有

制。⑦ 基于这一逻辑认识，可以释出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合法性源于权利的多重衍生层次，这不是一个简单

的登记行为就能完成的。 另外，《民法典》第 ２４７ 条作为转介条款，只确认了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
但是没有明确公法上审批与私法上由国家所有的海洋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

第三，登记具备事实确认功能。 与行政确权功能不同，行政确认说强调登记机关确认的是申请人提交的

申请材料的合法性和登记标准的符合性。⑧ 也有将这种权属确认性质扩张解释为行政许可。⑨ 在《民法典》
背景下，界定特殊财产登记行为的性质应结合物权编第二章第一节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定展开。 “作为一

种公示方法，要将登记记载的事实对外公开，并且可以由不特定人来查询。”文义上理解为“是一种基于国

家法律的授权，由相关的行政机关将物权的状态记载，并且予以公示的行为”。 登记其实是一种国家法律

授权的、不涉及行政权行使的、行政认知的事实确认行为。 海洋资源并不具备典型不动产的客观特定要求，
借由登记的手段可以从观念上实现客体的相对特定化，便于对海洋资源财产事实权益的认定。 “将被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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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行政行为说也称公法行为说，该说的核心观点是：登记行为系登记机关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行政行为）。 该说又进一步细分为行政确
权说、行政许可说和行政确认说。 与该学说同时存在的还有民事行为说、公私法兼顾说。 参见尹飞：《不动产登记行为的性质及其展开———兼
论民法典编纂中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４４⁃５９ 页。

需要说明的是，海洋资源登记与不动产登记虽同为需登记事项，但从法律效果的发生逻辑上看，二者是两种不同的登记。 在不动产登
记中，登记作为权利生效要件之一，本身可以引起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的私法效果。 而在海洋资源登记中有一项行政审批前置程序，未经公权
力作用的审批而径行登记，并不发生物权变动。 因此，在海洋资源登记中，登记本身并不是引起私法上效果的原因。

参见杨寅、罗文廷：《我国城市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行政法分析》，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６６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参见任静远、王国侠：《海域使用权登记性质的行政法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７４ 页。
参见王达、于静：《〈物权法〉中不动产登记的行政法效力及其赔偿问题（上）》，载《中国房地产》２００７ 年第 ７ 期，第 １０ 页。
参见单平基：《自然资源之上权利的层次性》，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第 ６４⁃８３ 页。
参见尹飞、程啸：《房屋登记的概念与基本原则———〈房屋登记办法〉研讨之一》，载《中国房地产》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 页。
参见杨寅、罗文廷：《我国城市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行政法分析》，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６６ 页。
王利明：《物权法中与登记制度相关的几个问题》，载北京仲裁委员会网站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９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ｊａｃ．ｏｒｇ．ｃｎ ／ ｎｅｗｓ ／ ｖｉｅｗ？ ｉｄ ＝

１３４９。
参见任静远、王国侠：《海域使用权登记性质的行政法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７６ 页。



第 １ 期 李国强，李敏：论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中的区分效力 １７　　　

物客观存在的事实准确地标示于登记簿”①意味着权利对外公示，也意味着权利客体被特定化。

二、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特殊性

对于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性质认定直接决定了其产生的法律效力。 行政审批的赋权效果与行政确权的

证实效果是登记行为无法达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不产生任何私法效果。 事实上，在海洋

资源利用中确权登记行为所触发的法律效力是非固定的，这取决于其登记目的所仰赖的特定法律事实和登

记范围的确定方式。

（一）海洋资源登记目的是以特定法律事实实现私法上权利变动效果

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与行政管理中的不动产登记相比有明显的特殊性，表现为登记不具有直接赋权的效

果，即未经登记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不一定发生变动的结果，权利变动的结果是由相关法律规定产生。 换言

之，其登记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需要加以区分识别和判断。 相比之下，传统行政管理中的

不动产登记制度严格遵循登记生效这一固定的实体私法效果。 另外，法律构建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制度的初

衷是为了实现私法上权利变动的外观公示效果。 但就海洋资源本身而言，其开发利用会产生各种法律事实，
相应地会发生不同权利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等变动情况。 按照不动产权利变动的逻辑，原则上登记作为

生效要件，但也存在登记对抗的情形。 这就需要介入一定的公权力，对该特定法律事实进行识别并“确认”，
从而决定登记所触发的法律效果是什么。 故而，海洋资源权利变动随着不同法律事实的变化而变化，特定法

律事实成为判断权利变动中登记效力的控制因素。

（二）借助类型化手段予以区分登记范围

海域使用权、渔业权、矿业权、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系类型不同的权利，现有法律并未对于哪种海洋资源可

以登记、哪种不在登记范围之内作出明确规定，只是散见于不同海洋资源单行法的规制中。 这种规范方式不

利于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一体化制度设计，也是实践中权利冲突的诱发因素。 在登记范围的界定上，不同种

类的海洋资源的权利存在一些共性：如在设立与流转方面，基本上都是以特许物权模式为逻辑基础运行；在
权利客体方面，都是以形态难以特定的海洋资源为载体；在权利来源方面，都是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为母

权衍生形成。 因此在无法律特别规定的前提下，对于这些“不同”具有统一论述的可行性。 但也不应忽视一

些特殊问题的存在：第一，海域使用权与其他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权利关系构造尚不明确，极易出现登记

内容的重合；第二，若设计整齐统一的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机制，能否与不同形态、用途各异的海洋资源形成适

配性；第三，具有争议的、需作特殊处理的登记细节问题，如海上移动装置的登记如何规范，无居民海岛（海
上建筑物、构筑物）登记参照土地登记还是另作安排，等等。 这些都是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在范围方面需作特

殊处理的问题。
面对种类驳杂、形态各异的海洋资源，有必要借助类型化的手段将其登记范围予以明确。 并非所有对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行为都会受到管理和约束，②随着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逐渐打开，海洋资源的公共属

性与个体财产权的独占支配之间会出现难于调和的矛盾。 出于“公用”目的考虑，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③在使用滩涂、捕鱼、海底采矿、航行等权利时不能相互排斥。 总的来说，开发利用中的海洋资源登记范围

可拆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动产形态的海洋资源根据其特性交付即可完成公示；第二，不动产形态的海

洋资源类比土地登记，可采用地理勘测技术通过四至范围的确定进行登记；第三，债权利益形态的海洋资源

需要依附一定的海域载体，通过交易观念上的抽象方式实现相对特定，从而进行登记。

（三）登记效力的重新解读

登记机关完成行政事实确认的法律效果，主要表现为私法上的效果。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海洋资源开

①
②
③

参见［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７９ 页。
比如世代居住在海边、以海为生的渔民，通过承袭旧俗形成了习惯性渔业权。
关于非法人组织是否拥有申请审批的资格，中国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依照美国的“公共信托理论”，在自然资源产权配置体

系中是包括非法人组织的。 参见吴昱：《美国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与中国自然资源物权体系的比较分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９ 期，第 １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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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信息及其他事项记载于登记簿，从而实现不同的对外公示效果。 这主要涉及如何用《民法典》物权编

的物权变动规则来解释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产生的不同效力问题。
第一，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不进行直接的设权。 这种登记的底层逻辑是不能误将权利外观视为权利本

身。① 在权利主体内部进行海洋利益分配的格局，尽管不符合国家的强制性规范要求，但对于交易预期而言

无伤大雅。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味坚持权利外观等于权利的观念，势必无视了权利人没有权利外观但实则

拥有主体所认可的权利，即“事实物权”。② 强调从涉海交易内部的实质去确定权利，而不仅仅着眼于外部的

形式。 因此，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并不具备直接设权功能，登记只是作为一种权利内容的记载事实。
第二，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具有公信力。 登记公信力是保障交易安全的基本法律手段，这是物权公示格式

化作用的体现，“它将所有的物权交易均建立在权利外观的基础之上，权利外观在此替代了真实权利。”③海

洋资源确权登记虽具有权利正确性推定的效力，但这仅局限于一种权利外观公示的形式效果，并不具备实质

意义上赋权的功能，赋权存在于行政审批这一前置程序中。 由于海洋资源的流动性，其外观影响的范围有

限。 外观公信力对权利人的保护程度利弊互现，揭示出登记外观作用的局限性。
第三，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在无反证的情况下具有权利推定力。 “从根本上讲，法律对物权外观的选择应

当反映财产交易实践的客观要求，交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公示推定力就是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的

规则。”④海洋资源权利推定可拆解为两个层次来理解：其一，保护海洋资源利用主体和交易安全。 “证明推

定力属于法律对权利的推定，而非事实推定。”⑤在无反证的情况下，推定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簿中记载的登记

名义人是真实权利人，其自登记之时起就是该片海域的使用权人。 “登记推定力产生登记名义人享有真实

权利的效果，既可以增进登记名义人的利益……也可以减损登记名义人的利益……”，⑥从而达到保护海洋

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交易安全的目的。 其二，实现国家对海洋资源财产利益的配置与监管。 海洋资源确权

登记具有制度价值，登记承载着公法目标，具有国家治理活动的色彩。⑦ 不动产登记制度既是政府依法对不

动产征税的依据，又是政府利用经济杠杆调控市场的手段。⑧ 这种登记推定力的国家目的意义还包括“已纳

入登记的权利推定为正确的原则是一种法律为稳定经济秩序而做的推定”。⑨ 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是推进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一部分，对于加强国家海洋资源管理、促进中国登记

制度发展所产生的意义不容小觑。

三、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实体效力的区分

海洋是复合型资源，“海域物权的构成一方面以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作为要素，另一方面同时并存着

在特定海域内从事盐田和深海养殖作业等权利与同一海域内的地下使用权两种要素。”这些用益性质的权

能分别指向海洋的特定组成，即在同一海域范围内设定的不同利用权利，效力不会及于整个海洋的全部。 由

此，在同一海域范围内，“可能会存在层次不同的海域使用权，即区分海域使用权。”这种区分层次的利用方

式表征着海上、海面、海底存在着多个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 为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登记效力的区分

已成为切实可行的选择。 海洋资源这种登记效力大致可区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比如，甲将自己拥有的一块海域的使用权转让给乙，双方签订了转让合同。 根据约定，乙支付给甲与海域使用金等价的费用，甲把相
应海域及海域使用权证交给乙。 到了办理海域使用权移转登记之时，甲突然死亡且没有继承人。 根据登记的权利外观表征作用，乙没有登记，
所以未取得海域使用权。 但是，如果仅仅考虑甲乙之间的海洋资源交易关系，二者之间事实上已然发生权利人支配标的利益关系的移转，并且
这种移转建立在海洋相关利益者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

参见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第 ２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９３ 页。
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６３⁃１６４ 页。
常鹏翱：《物权法的基础与进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８２ 页。
李昊、常鹏翱等：《不动产登记程序的制度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８７ 页。
常鹏翱：《物权程序的构建与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０８ 页。
参见申卫星：《从〈物权法〉看物权登记制度》，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 页。
参见胡志刚：《不动产物权新论》，学林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８５⁃８６ 页。
参见阳庚德：《海域使用权登记制度的完善》，载《政法学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３６ 页。
叶知年：《海域使用权基本法律问题研究》，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第 ８１ 页。
王惠静：《试论我国海域物权登记制度的不足与完善》，载《前沿》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０９ 页。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章规定了海洋功能区划制度，该制度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按照“用途”的横向的区划方式，纵向的区分效力层级

目前还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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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设立为登记生效主义

第一，登记生效主义的根据为《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６ 条。① 并非所有种类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权利

在设立上采登记生效主义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有法律依据的海域使用权为例可推广至无法律依据可循

的一般海洋资源———都可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立场，这是对登记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作出的一般性准则的推

论。 理由如下：其一，根据《民法典》第 ２０９ 条、《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６ 条，登记作为具体权利的设立要件，在
权利设立上采生效主义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其他海洋资源利用中的权利设立登记也不应例外。 其二，除最

高规范位阶的法律之外，其他位阶的规范将海洋资源纳入可予登记的财产范围也有迹可循，如《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 但需注意的是，那些尚未纳入海域使用权范围、有争议的海域范围（如围海造田）或新兴的海洋

权利类型（蓝碳交易权），在法律规范尚未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是否需要登记、登记能否以海域使用权为

参照类推适用生效主义有待商榷。
第二，借由文义解释的权利证明推定力。 “以私法方式赋予行政事实行为（登记簿）公信力，是行政法向

民法渗透的一种法现象。”②如果不存在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则不存在交易安全之保护，海域使用权关系不透

明，也不会发生物权变动。③ 从《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６ 条规定的文义内容可以解读出其他海洋资源的生效

证明的推定力也以基于法律行为为设立前提。 “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存续的证明，在立法中是采用隐含的

形式———法律文本中的法律推定技术———显示出来的。”④登记制度记载的这种推定力的实体效果同时适用

于不动产形态、非不动产形态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权利，并且这种推定效力具有正当基础：其一，一套严密合

理的登记制度对于塑造真实权利具有增益作用，这无疑是一种法律推定的程序保障。 其二，从交易常态考

虑，登记的准确无误是常态，登记错误的情况相对少见，具有高度盖然性基础的准确登记意味着真实权利人

会行使自己的权利，登记名义人不需要再额外支出其他成本去证明自己是权利人。 这从侧面反映出，登记内

容与真实权利之间不可能成立完全对等的证成关系，这种“推定”与权利的“真实性”之间还需要附“无反

证”条件才能发生权利生效的实体效果。

（二）以海洋资源设立抵押的登记

根据《民法典》第 ２０９ 条确定的登记效力指向不明确。 海洋资源的抵押既然属于抵押权之一种，其设立

理应受《民法典》物权编关于抵押权设立的一般规范约束。 《民法典》第 ４０２ 条和第 ４０３ 条对抵押权的设立

作出一般性规定：以不动产抵押的，抵押登记具有生效效力；以动产抵押的，抵押登记仅具有对抗效力。 对于

各类海洋资源来说，《民法典》只在第 ３９５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规定了可以以海域使用权为基础设立抵押，进而确

立海域抵押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 但其他海洋资源设立抵押是登记生效要件还是登记对抗要件，是值得探

讨的。
第一，海洋资源设立抵押权⑤以登记为公示方法，这是类推解释的结果。 在物权法定原则之下，在物权

公示方面，公示的对象、范围、效力均须法定。 而在海洋资源之上设立抵押权采取什么公示方法、公示效力如

何，在法律未作出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只能通过寻找相似的规则进行类推解释，从而进行法律漏洞的填补。⑥

《民法典》第 ３９５ 条第 １ 款第 ３ 项明确规定可以以海域使用权为基础设立抵押权，同时鉴于海洋资源的抵押

同一般抵押权一样，不以移转抵押物的占有为表征，那么其外部公信力的获得自然是以登记为之。 《民法

典》第 ４０２ 条只明确了海域使用权抵押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除海域使用权之外的其他

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设立抵押还须结合其特性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尽管已经有法律明文规定海域使用权登记采生效主义，但仍需论证。 此处论证的目的有二：第一，研究区分效力应尽可能把所有效力
存在的情形分类列举解释，尽管有些已经为法律所明定。 第二，除海域使用权外其他海洋资源登记在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类推适用该登记的
物权变动效力，作为一般规则适用。 下文中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登记的处分功能论证同理。

章剑生：《行政不动产登记行为的性质及其效力》，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３４ 页。
参见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３６⁃２５３ 页。
常鹏翱：《物权程序的建构与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０４ 页。
海洋资源的抵押是一个担保物权，可资抵押的财产为海域使用权等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 《民法典》第 ３９５ 条明确将海域使用权

列入可抵押的财产范围，需要将抵押财产与其担保的对象———基于海洋资源利用合同而产生的债权（有学者称为“物上之债”，此处并非是基
于海域使用权产生的债权）作明确区分。

参见高圣平、严之：《海域使用权抵押权的体系定位与制度完善》，载《当代法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４９⁃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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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般情况下，海洋资源设立抵押权公示效力可类推适用不动产抵押的规定，将登记视为生效要件。
许多学者观点认为海洋资源设立抵押权的公示效力采生效主义，但是理由不够充分。①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的特许物权均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而以这些特许物权为基础设立抵押权就是利用用益物权的交换价值的

体现。 “合同自由原则在‘内容设置自由’或者称之为‘形成自由’原则的意义上，也只是受到物权类型的强

制，而不会受到物权范围内的内容设置方面的限制”，“就物权法定主义，在类型强制领域不得类推适用，但
在类型固定方面可以类推适用。”②类型固定指涉的是物权类型项下的权利义务、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公示

程序等内容。③ 在利用海洋资源的特许物权基础上设立抵押权属于内容设置，而非物权类型强制，公示效力

可类推适用不动产抵押的规定，未经登记，抵押权不设立。
第三，在特殊场合下，海洋资源抵押无需登记即可产生。 虽然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规范中并未明确法

定抵押的情形，但是《民法典》第 ８０７ 条规定的法定抵押权（不动产优先权）也有适用的可能，如海洋建设工

程承包中，承揽的海上建筑物在修建时，承揽人就承揽关系所发生的债权，对定作人就该海上建筑物享有工

程款的优先受偿权，该法定抵押权在海上建设工程满足特定的条件时产生。

（三）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的权利变动未经登记不发生处分效果

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一些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的权利变动再处分时需经登记才产生处分的效果，法
律依据是《民法典》第 ２３２ 条。 此时登记的效力是相对的，不经登记当事人可以取得物权，但影响再处分的

法律效果。 因为这里的登记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仅仅是取得物权的人再次处分的要件，登记并无创

设物权的效力，而只是将已经发生的物权变动对外宣示，即宣示登记。④ 权利变动中非基于法律行为的权利

变动，如公法行为和法律规定就是例外，其产生物权的处分受限效果。 对于公法行为，《民法典》第 ２２９ 条规

定了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也是物权变动发生的原因。 《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第 １４ 条和第 １９ 条也在当事人单方面申请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的情形中分别确定了司法机关的生

效法律文书、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作为特定情形，无需登记即发生权利变动的实体效果。 对于法律规定，
《民法典》第 ２３０ 条规定了因继承而取得的物权也会产生法律效力。 但是，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

施细则中并未将继承作为物权变动事由予以明确，存在法律漏洞。 由于《渔业法》中规定捕捞权不能进行转

让，非基于法律行为的也不存在，因此排除对捕捞权的讨论。 这就形成了非基于法律行为的海洋资源利用权

利变动以对“海洋资源的处分”这一条件功能为主，登记并非作为发生法律效果的生效要件，而是海洋资源

利用权利人为处分行为的处分要件。
登记作为再处分要件发生有限的处分效果，可以分为两层来理解。 第一层是取得方面，非基于法律行为

引起的物权取得无需登记；第二层是处分方面，未经登记而取得的物权，其处分受到限制。 在取得方面，无需

登记即可取得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的原因在于法律规定比登记具有更强的公示效力，据此不必以登记为权

利取得的生效要件。⑤ 在非依法律行为引起权利变动的情况下，引起权利变动的事实与登记不可能同步发

生，该事实的发生必然先于权利的登记。 在处分方面，若非依法律行为引起权利变动不经登记便发生物权变

动的效果，很容易发生海洋资源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符的情况。 如此一来，实际取得海洋

资源的新权利人，在对取得的海洋资源作进一步处分时，会妨害第三人的用海权益。 为促使权利公示归回到

真实的状态，有必要限制取得海洋资源的新权利人的处分权限，让其先行登记再去交易。
对《民法典》第 ２３２ 条的解析。 《民法典》第 ２２９ 条至第 ２３１ 条中规定的情形与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物

权变动的情形存在交叉。 但这三条规定并不是非基于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全部情形，还有法律规定的

其他情形。 在《民法典》第 ２３２ 条的表述中使用了“依照本节规定”，并未使用“等”字进行情形延伸，说明此

处没有拓展适用范围。 但第 ２２９ 条和第 ２３１ 条的表述在列举情形之后使用了“等”字，表明除法院、仲裁委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桂静：《海域使用权抵押若干问题探讨》，载《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第 ４２ 页；兰岚、朱楠等：《论海域使用权抵押的成立
和实现》，载《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第 ５２ 页。

高圣平、严之：《海域使用权抵押权的体系定位与制度完善》，载《当代法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第 ５０ 页。
参见陈兴华、洪韬：《论物权法定原则与类推适用》，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第 ４８⁃５２ 页。
参见王效贤、刘海亮：《物权法·总则与所有权制度》，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５９ 页。
参见孙宪忠：《论不动产物权登记》，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４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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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法律文书，公用征收以外的公权力行为，除建造、拆除以外的事实行为，都可以被涵括进来。 换言之，
除了第 ２２９ 条至第 ２３１ 条列举的情形外，其他原因引起权利变动也可适用登记处分的规则，这为非法律行为

引起的海洋资源的权利变动预留了空间。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６ 条明确了国家建立海域使用权登记制度，
依法登记的海域使用权得到法律保护。 该条规定并没有区分是否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物权变动，以及物权

变动后该如何公示的问题。 由此观之，可以将非基于法律行为的海洋资源权利变动作为一种情形予以区分，
即《民法典》第 ２３２ 条中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是处分行为的条件，而《海域使用管理法》
第 ６ 条正是指向“需要办理登记”的情形。 实际上，登记作为物权证明的一种法定外观形式，其确定标准是

刚性的，须有法律明确规定。 因为权利是抽象的，要想实现对客体的利用，就需要通过权利外观来表现真实

性的物权。 然而，在一些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也会产生不具备法定外观的物权，这些权利同样受到

法律保护。 此时，登记所发挥的作用就不仅仅限于一种法定范围之内垄断性的外观表征，而是一种真真切切

存在着的权利内容，由此可知，权利外观无法绝对替代真实权利。 按照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存
在两种立法例：放纵主义与限制主义。① 若允许权利人在需要登记而未经登记的情况下任意实施处分，则可

能对权利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威胁，因此有必要对于这类权利主体的处分权限进行一定约束。

四、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制度的效力协调

登记的区分效力最终要落实在登记规范层面予以保障。 单凭海域使用权登记不能兼顾整个海洋权利体

系的概貌。 在分散登记模式②下，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法律规范数量有限，对于登记过程中的主管机关、规
范依据、正当程序、登记范围、簿页设计、权属证书等都是以各地实况为依据分别实施，并不统一。 这种登记

模式导致“有关制度设计着重于公法上的管理职能，而不是私法上的公示职能”。③ 目前，海洋资源确权登记

的相关规范有海洋资源单行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渔业法》等）和《民法典》《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

办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多头规范且内容不一是出现登记效力冲

突的根源，这对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统一目标产生了阻抑作用。 通过纵向的登记效力区分结合横向的用

途功能区划，可以更好地整合现有登记规范，便于不同效力位阶、新旧程度、普特性质之间的登记规范有效衔

接与互动，构建完整的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法律效力体系。

（一）作为符合财产形态的海洋资源的特定化处理

１．海洋资源作为观念解释上可登记的财产类型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原则上是以行政主管机关审批的特定许可内容（特定海域的用途类型）为限

确定的。 例如，渔业权是针对海洋中的渔业生物资源进行养殖或捕捞的特定许可，海岛使用权指向海洋中岛

屿部分的占有和使用的特定许可。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５ 条第 ７ 项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七节海域使用权登记的规定，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权利的外观公示手段比照不动产登记予以处理。
但是，物权客体必须遵循客体特定性的要求。 显然，海洋资源并不符合上述要求，将其简单地比照不动产予

以登记的做法似乎欠缺合理性。 横向上，中国海洋资源参酌功能区划这一标尺，以行政审批为限确定海洋资

源的使用内容，这种方式从逻辑根源上始终无法摆脱“许可”在平面方向上的物理限制，海域范围内空间立

体交错使用的特定化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纾解，导致客体边界界定不清、重复登记等问题屡见不鲜。 海洋资源

是一种复合形态的资源利益集合，唯有将其理解为抽象表达的具象存在，即实现观念上的客体特定化并予以

公示，方能解释将其类推纳入不动产登记体系的合理性，同时澄清物理标准（四至范围界址）客观上无法将

同一海域之上存在若干权利的现象解释清楚的问题。

①

②

③

放纵主义认为，事实上的物权取得无须公示即可由权利人再次自由转让，并对第三人由此种转让中所取得的物权予以承认，法国、日
本的民法即采此立法例。 限制主义认为，对于非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法律虽不强制其公示，但非经公示不得处分。 也就是说，如果
权利取得人不进行法律上的处分，法律任由权利取得人的权利处于事实状态，但如果权利取得人欲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如出卖、抵押、质押、出
租等，则非经公示不得为之。 参见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４０５⁃４４７ 页。

分散登记模式主要是指不同的登记客体匹配不同的登记机关，即使都属于财产登记范围。 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土地等不动产登
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域使用权登记。

参见王利明：《构建统一的不动产物权公示制度———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载《政治与法律》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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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识别标准

海洋资源作为可登记财产记入不动产登记簿，其登记基础并非是将之视为不动产，而是将之纳入可登记
财产的识别标准。 如果因循守旧制采取动产 ／不动产二分法的固有方式，很多权利将被排除在可登记财产的

范围，其权利外观无法寻求登记公示制度的保护，从而克减涉海交易的安全性。 出于对海洋资源特殊性的考

量，如果采用物权客体观念特定化的方式，那么应设计一个适合登记制度特点的范围识别标准。 具体的标准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条。
第一，与不动产具有法律关联性为必然标准。 纵观中国登记制度，“可登记财产权要么是不动产物权，

要么是与不动产物权有法律关联的其他权利。”①海洋资源与不动产的法律关联性是通过《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暂行办法》建立起来的，包括海洋资源在内的大多数自然资源主要以不动产的形态出现，如土地、海
域等，而登记制度主要是针对不动产这一客体类型设置的，所以也可以将海洋资源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

度中。
第二，具备登记实益为本然标准。 登记实益意味着登记行为能够使得财产权利在法律意义上产生积极

效用，不会发生不当限制交易的情况，也不会制造权利冲突等负面影响。 中国海洋生态补偿主要针对过度捕

捞的情形，因此在《渔业法》中明确禁止捕捞权的交易和转让，除此之外其他权利的转让不仅能产生一定的

经济收益，而且对维护海洋经济秩序、明确海洋资源利用权属具有登记实益。
第三，拥有编制单位的自然情况为实然标准。 海洋资源以宗海为编制单位进行记载，但海水中的物质能

量处于不断交替变化的过程中，无法使客体范围实现绝对特定。 但是特定时空范围内海洋资源的自然状况

可以实现相对特定化的认定。 以渔业权中的捕捞为例，不同月份、不同海域有不同的休渔期、禁渔期和捕鱼

期划分，将这些特殊情况详细记载到不动产登记簿中予以明示，根据地方实况立法或者出台政策文件予以规

范，这就实现了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客体相对特定化。
第四，具有法律提供规范支持的登记能力为应然标准。 这种登记能力体现在不动产登记簿页的位置

上。② 登记行为是公法上的行政行为，实现的却是私法上的实体效果。 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意志通过法定程

序确认海洋资源利用的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正当性。
３．具体形态

海洋资源的自然状况错综复杂，并非都是独立、有体的动产或不动产。 不动产登记技术壁垒无法展现海
洋资源利用的立体性及复合型的资源特点，只能在平面范围内进行四至界定，很难触及到海面及其上下空

间、物质和能量等其他环境要素。 这些问题构成了对可登记财产权利形态的突破和挑战。
第一，部分海洋资源存在不动产形态。 如海域、无居民海岛、海上建筑物和构筑物等都可以从立法上解

释为不动产形态。 以这些不动产形态的海洋资源为载体的权利在不动产登记簿构制中应当有相应的簿页位

置记载权利内容，除法定登记事项外还需当事人约定来完善相应的使用目的和方法。 特别说明的是，无居民

海岛及海上建筑物和构筑物因为依托海水而存在，应当属于海洋资源的一部分，为避免重复登记无需在土地

登记簿册记载，按照海洋登记的相关规定处理即可。
第二，部分海洋资源表现为（特殊）动产形态。 如渔业权中的海洋生物，但基于渔业权作为用益物权的

属性，除捕捞权禁止转让外，养殖权等权利变动需进行登记，也是登记生效主义。 浮动式海上风电装置、光伏

装置、钻井平台、深海养殖装置等属于特殊动产。 根据《民法典》第 ２２５ 条的规定，特殊动产采用登记采对抗

主义。 无论是移动装置还是船舶都是人为建造的产物，可与海洋随时分离而独立存在，因此不建议将其纳入

海洋资源的范畴进行登记。 另外，固定式海上风电装置、海洋钻井平台等属于新型不动产，因其不可随意与

海洋分离而形成较强的依附关系，可以视为海洋资源的一部分，采登记生效主义。
第三，部分海洋资源以债权利益的形态呈现。 主要是与海洋资源利用相关的债权，如在海洋资源之上建

立租赁关系、进行排污权交易等。 这些债的利益形态与权利的权能、特征、性质相关。 海洋资源权利的充分

实现受制于这些关联债权的影响。 在许可加合同的模式中，“基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在特许人与被特许人

①
②

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第 ２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３９⁃３４０ 页。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８ 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页的编成是按照物权的逻辑展开的，其主线为不动产的自然状况，如界址、面

积、坐标等，之后围绕他项权利信息展开。



第 １ 期 李国强，李敏：论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中的区分效力 ２３　　　

之间产生法律关系。”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决定了海洋资源具体的使用、收益内容，不仅制约着海洋资源利用

的范围，也改变了传统用益物权的通常特性。 可以说，在不动产、动产客体形态之外的相关权利及其利益，可
以由海洋资源的债权利益形态悉数尽收，起到一个兜底登记的作用。

（二）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调适

中国不动产登记簿以宗海为单位对海洋资源的利用登记进行编制。 这种编制方式难以满足跨越不同宗
海却具有一体性的海洋资源的实际需求。 可登记的海洋资源无疑已超出现有不动产登记簿的承载力，有必

要对其作出调适。
１．不动产登记簿页的调整

第一，编制方式的因应。 现有不动产登记簿主要以海域使用权的登记为主，其他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在
簿页编排中未见踪影，这是由于海域使用权与其他权利关系构造不明确。 实际上，“海域使用权与渔业、矿
业、取水等权利既非针对同一物，又在其权利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因此二者间不存在实质上的矛盾或冲

突。”②渔业权、矿业权等权利实质为行业特许权利，如果其权利行使涉及到海洋资源的利用，还需要以取得

海域使用权为前提，海域使用权与其他不同种类的海洋资源权利是载体（准入）与运转体（使用）的关系。 通

常情况下海域使用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表现为两类：一是在先权利的效力确认，二是权利分配关系。 应对上

述问题，有学者提出显性和隐性两种调整方案。③ 显性方案是直接增设自然空间登记簿，将其他利用海洋资

源的权利纳入该登记簿册记载范围，使得不同权利之间边界更为明确。 隐性方案是保持既有编制方式，在相

互关联的不同登记簿之间建立信息共享的联结。 两种方案均有不可避免的问题。④ 笔者认为，可以在保持

既有不动产登记簿编制方式的基础上，对单一的海域使用权簿页进行内容调整，以“权利分解”方法将其他

海洋资源纳入编制范畴来纠偏补弊。
第二，权利分解式的编制。 海域使用权的客体范围很难涵括整个海洋资源的利用客体，但是在不动产登

记簿页的编制中只有海域使用权一项涉海权利的登记凭据。 如果将海域使用权簿页分栏中增添“其他海洋

资源”的内容，将其他权利分解为“海域使用权＋其他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方式”予以登记并注明权利分解的情

况，权利仍然受原来的自然资源相关单行法调整。 例如，“对渔业权进行分解，将其中的养殖权并入海域使

用权，将捕捞权归入自然资源使用权。”⑤再如，海上建筑物、构筑物涉及到海洋资源利用的部分，在以取得海

域使用权为前提的情况下，将其分解为海域使用权与不动产物权分别予以登记，并注明权利分解的情况。⑥

这样可以扩大宗海在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编制单位中的范围，从而实质上解决编制方式局限性的问题。 另外，
也要做到与其他登记系统的数据交换共享。⑦ 电子介质具有快速便捷的信息搜寻功能，海洋登记系统的电

子化改革可以把不同登记簿中与该片海域相关的财产登记进行关联，快速掌握海上、海面、海水、海底立体空

间分布的海洋权利存在状况，并有效促进登记制度统一化进程。⑧

２．登记类型扩容：增设预告登记与异议登记

已经废止的《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条规定了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三种类型：初始登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克稳：《行政许可中特许权的物权属性与制度构建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５３ 页。
张惠荣、刘振东等：《海域使用权与其他涉海权利分析研究》，载《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６５ 页。
参见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第 ２ 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４８⁃３４９ 页。
这两种方案各有千秋。 显性方案以专设的方式直接解决了权利边界模糊的问题，但是悖离了统一登记的政策方向，此外中国暂时缺

少规定空间权的法律规范，专设自然空间登记簿缺乏法律基础，需要重新划分登记职能部门、空间域，制定划分依据和标准，耗费人财物力。 隐
性方案保留了既有编制，首先在操作成本节约上值得肯认。 但是信息共享的联结有两大屏障难以突破，一个是链接技术对高智能化信息化整
合的要求，另一个是对于关联性的判断需要一定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目前很难在复杂的自然生态空间关系中确立起来。

郑永宽：《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的关系解析》，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第 ５１ 页。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不需要以海域使用权的取得为前提的其他用海权利，只登记该用海权利本身即可。
以海域使用权为例：首先，创建不动产登记系统和海域动态系统的数据交换接口，实现业务系统数据的实时交换与共享。 其次，海域

使用权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动产、单元号、证书号以及用海审批的项目名称、用海方式、宗海面积等多项内容的海域使用权登记与审
批交易信息全面实时共享。

例如，宗海 Ａ 同时具有丰富的海底矿产、渔业资源和一座海岛，在宗海 Ａ 的海面上要建一座桥，同时宗海 Ａ 还负载着通行部分船舶的
功能。 这些海洋资源的利用方式分别记载于登记簿册 Ｉ（海底探矿权采矿权）、登记簿册 ＩＩ（渔业捕捞权）、登记簿册 ＩＩＩ（海岛使用权）、登记簿
册 ＩＶ（海上建设工程施工权）、登记簿册 Ｖ（海上通行权）中。 在任一簿册中，需要将同一宗海的其他资源予以区分登记，并明确标示出立体空
间的不同权利划分层次。 以登记簿册 Ｉ（海底探矿采矿权）为例，在区分栏中需记载：海面上空→建桥；海面→海岛开发 ／ 海上通行；海水水体→
捕捞。 通过区分栏中的记载和标示，将同一宗海其他空间的使用时段和范围进行比较，找到合适的时空域进行海底探矿采矿并予以登记。 这
种动态时空一体化的抽象登记，比单一维度四至范围的登记更符合海洋资源变动不居的特点，从而在观念上实现客体相对特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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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与注销登记，这三种登记贯穿了海洋资源利用的全过程。 《民法典》物权编中确立了完整的登记类

型，除前述三种还包括预告登记与异议登记。 在实际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应当扩充登记类型来保证

抵押、租赁等转让更为顺畅。
第一，预告登记。 预告登记是为确保海洋市场交易中债权的实现、保障将来实现物权等目的，按照约定

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的预先登记。 预告登记可以在当事人所期待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所需要的条件缺乏或者

尚未成就时，保护其取得未来的物权请求权。① 这种将来发生的权利变动保护登记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

十分常见。 例如，当事人之间订立了一份附期限的海域使用权转让合同，其中 Ａ 先支付部分价款，半年后 Ｂ
将转让该片海域使用权限并办理相关登记手续，那么如何保证 Ｂ 将海域使用权顺利转让并登记于 Ａ 名下？
如果仅仅诉诸于违约责任救济，只能是一种事后补偿，而且补偿数额取决于违约时责任承担方所拥有的财产

数量，Ａ 的预期海域使用权不能得到完整保护。 若想买受人 Ａ 的权利圆满实现，就需要在海域使用权转让

合同履行时，让 Ｂ 仍然享有该海域使用权，但对 Ｂ 的处分权进行限制，这就需要借助预告登记制度。 在海域

使用权登记中增加预告登记，预防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权利变动存在时间差的情况下，合同一方当事人利

用时间缺口损害另一方当事人海洋权益的行为，从而确保海洋市场交易安全。
第二，异议登记。 《民法典》第 ２２０ 条以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章第二节专门规定了异

议登记制度。 按照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物权登记时登记机关的审查标准②推断，海域使用权登记机关对当事

人提供的登记材料的审查，也只能是形式审查。 “登记机关没有权利审查发生物权变动的登记是已经完成

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即现实物权变动的合同基础行为的效力。”③因此，很有可能出现登记的权利与事实上的

权利不符的情况。 在明辨真实权利之前要经过漫长的查验和确认过程，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之间的争

议很难迅速解决，此时有必要引入异议登记作为缓冲，临时保护真实权利人的海洋权益。 在权利变动过程

中，除设立需要经过审批，其他变动都是以“合同＋登记”的形式发生的。 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合同行为与登

记行为出现不同步时，如在已办理变更登记的海域使用权又出现海域使用合同无效、撤销、解除等情况时，转
让人很难追回权利。 通过异议登记，可以起到限制现时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权利人的处分权限效果，从而在登

记程序和真实权利之间建立起相对公平的联系。
（三）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的订正

２０１９ 年自然资源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源于不

动产登记，但其本质上并非完全是不动产登记，在海洋资源利用层面，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与不动产登记的关系，从而作好二者之间的衔接与配合，实现两套登记体系“殊途同归”的一体化登记效果。
１．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关系———求同存异

海洋资源的确权登记源于不动产登记，与不动产登记存在求同存异的关系。 依循《民法典》第 ２０９ 条

第 ２ 款的规定，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属于豁免登记，其并非不许登记或不能登记的财产。 在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的制度背景下，行使海洋资源所有权的范围、资源资产委托代理的权责均需通过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来明晰，借助登记手段强化外观公示效果。 自然资源与一般不动产登记两套登记系统的目标功能④、程序内

容⑤、运行规则⑥等都存在“相异之处”，但并不影响二者“求同”的可能。
２．建立“共同但有区分”的登记配合机制

若将海洋资源确权登记视为不动产登记的特殊情况处理，二者使用“共同但有区分”的登记标准，可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肖攀、郭威：《不动产登记原因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４ 页。
参见朱岩：《中国物权法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２１⁃１２３ 页。
阳庚德：《海域使用权登记制度的完善》，载《政法学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３７ 页。
二者目标功能相异：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主要侧重于生态功能，不仅记载资源产权，还需记载相应的管制要求和资源情况，主要是为了

服务于资源的保护和监管。 而不动产登记主要发挥的是经济功能，确保不动产交易市场安全，化解交易纠纷，其记载事项主要是围绕权利状况
展开。

二者程序内容相异：程序内容的区别体现在登记管辖、启动方式、划分单元等方面。 海洋资源确权登记采取的是“分级登记＋属地登
记”模式，依职权进行登记，有自身独有的自然资源登记单元。 但实践中，登记单元划分标准与县级行政区划管辖海域范围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屡见不鲜。 不动产登记采用的是单一的属地登记管辖，并且是依申请进行登记，其划分为不动产单元。

二者运行规则相异：从整个登记流程来看，二者也有区分。 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有特殊的通告、海籍调查、公告等程序，登记结果是面向
社会公开查询的，且不收取登记费用。 不动产登记则相反，其采取传统的“申请—受理—审核—登簿—发证”流程，只有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
可查询，且收取登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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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登记体系，从而避免出现确权登记内容上的冲突。
第一，赋予各类海洋资源同等的登记能力。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已将海域使用权列入可登记事项，

国家海洋资源所有权是以整个海洋为基础设立的，各种形态的海洋资源是一体化的权利客体。 由此可以推

论，该条例同时赋予了其他海洋资源同样的登记能力。
第二，随着资源客体的复合性利用加深，宗海作为登记单元维度单一，相应的登记单元划分需要作出新

的调整。 海洋资源是空间立体分层使用的，同时在海洋资源权利变动中很多资源都是随海水水体共同运动

变化的。 因此，海洋资源确权登记要以海水空间为依托，根据空间的审批使用范围来划定登记范围，而不是

以自然形成的范围来划定。① 在自然资源登记与不动产登记之间增设海洋资源管理配号，在用海审批和生

成不动产单元号之间通过设置海域管理配号作为中介进行信息过渡，与不动产登记在单元划分上的编号接

轨，形成一致的编号体系，从而实现海洋管理部门和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联动登记，达成自然资源部门不动产

登记与海域使用权审批管理的有效衔接。
第三，分工负责、各司其职。 由于海洋资源权利清单与委托代理机制尚未建立，依职权开展调查登记难

以确定海域范围，容易形成权责不对等。 因此，有必要根据各地实践出台相应的海洋资源权利清单，并且明

确授权委托代理机制进行试点。 登记机关负责核实登记单元内相关海洋资源的自然情况是否属实。 至于登

记审核，《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操作指南（试行）》中规定了自然资源相关

部门与登记机关“会同”审核的方法。 海洋资源确权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登记审核由登记机关负责，
容易导致重复审核的操作发生。 为避免重复审核，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为主，并征求登记机关意见

即可。

五、结语

海洋资源确权登记的效力同其登记方式一样复杂，但仅从功能视域仍能辨识出其背后的私法逻辑。 从

登记开始到登记结束的过程，登记效力已经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的生效要件或对抗要件，而是完成了对既有

登记效力模式的超越。 这个超越的过程，是海洋资源确权登记在公私法接轨过程中企图寻找其背后的行为

性质及制度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此，海洋资源确权登记超越了私法和公法的范畴，融会贯通于不动产登

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等诸多层面。 对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效力的认识在当前是不充分的：首先，对于登记性

质与权利享有二者之间的关系误解导致不同转让方式中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效力辨识困难。 其次，登记簿上

很难体现登记效力如何，作为登记指标无法填写于登记簿中，那么效力相当于是虚置的。 然而，登记效力在

登记规则中又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共同但有区分”的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机制，实现海洋

资源确权登记效力区分的层次化。 由于海洋资源的特殊性，在其登记过程中应始终贯穿“客体观念上的特

定化”这一思维主线。 抽象的客体特定化标准是“上面一根针”，其穿过的是海洋资源的登记能力———权利

存在的推定力和有限的外观公信力，“下边千条线”对应的就是权利变动过程中登记产生的不同法律效力。
根据是否基于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效力层次可分为登记生效、无需登记即可生效与有限处分三种。 不同的登

记效力尚不能达成统一确权的目标，需要结合规范层面的保障实现互动沟通。 在可登记财产的识别标准和

具体形态中探索海洋资源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制度、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之间的适配关系，从而完

善海洋资源确权登记效力规则，构建一体化的登记效力体系。

① 除记载海域特有的立体空间范围外，其面积、四至、管护协议和公共管制等情况也一并记载，同时采纳不动产的四条边界划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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